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    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報名表 
 

身分別 

請擇一勾選：(請檢附本校歷年成績單影本) 
□學士班 
□日間碩士班  
□碩士在職專班 

姓名  
身分證

號 
 

系所 

年級 
 

畢業系所 
         大學 

         (所) 學號  

聯絡 

電話 

住家： 

手機： 

Email: 

通訊  
地址 

 (      ) 

申請人 

須檢附

相關資

料 

(請自行填寫) 

□1.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

□2.前一學期之學期平均成績:       

□3.操行成績: ____分 

□4.申請_______學年度教育學程生甄選 

系所 

審查 

會辦單位 

未來擬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科目規劃審核之系所 

系所承辦人員核章: 

□同意報考之研究生下修本系輔系課程，並同意該生報考  

□其他: 

系所主管核章: 

學生所屬之系所 

系所承辦人核章： 

□已確認____學年度第      學期在學 

□____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 □____學年度第 1 學期轉學生  

□____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學 □已修足畢業學分之學生 

系所初審:□同意申請報考  □不同意申請報考 

1.本人已詳閱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相關規定(包含教程至少修習四學期，不含暑期修課，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
實、錄取後於次一學期應具備在校生身分)，若因甄選資格或任教科別不符，或未符修業年限致無法修畢教育學程或辦理教
師資格審查，願自行負責。 

2.本人(研究生)知悉，如非擬任教學科培育系所之研究生，須取得任教學科培育系所同意報考教育學程生甄選，錄取後
應於修業年限內完備碩、博士畢業應修學分(不含學位論文)及輔系課程學分，否則將無法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
明書。 

3.如本人成為本校師資生，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用有關本人於師資職前教育階段、在職教師進修及教育部相關計
畫所蒐集相關資料，該資料僅作為本校師資培育制度改革之參考，並符合個資法要求，以保護個人資料安全。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（代理報名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） 

教育學程甄選 

審核結果 

委員會複審結果: □通過      □不通過 
 

 
 

系所主管核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